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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召集人繼鳴、劉召集人俊秀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陳仲篪 

伍、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計畫人口及因應發展策略 

審查意見： 

（一）雲林縣現況人口約為 68萬 6 千多人，本計畫草

案考量雲林縣近年人口雖呈現略為衰退之趨

勢，惟縣內仍有重大建設發展動能，研訂計畫

人口為 68萬人，該計畫人口經評估水資源供應

及廢棄物處理能力分析後，尚符合該等發展需

求，故建議予以同意，惟仍請再予補充各類型

用水供需分析及廢棄物處理以精進型MT計畫因

應等相關說明，並應加強補充人口維持為 68 萬

人之相關配套措施。 

（二）按目前分派方式，未來都市計畫將分派約 52 萬

人、非都市土地則約 16萬人，惟因當地既有都

市計畫人口達成率僅約 52%，且近年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大多將計畫人口下修，又

為呼應雲林係以農產並重為發展主軸，故建議

酌予調整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人口分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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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提高非都市土地人口分派量，並就都市計

畫及非都土地分別補充因應策略。 

（三）另依據目前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之可提供居

住用地，可容納人口數為 380 萬，遠超過計畫

人口發展需求，建議仍應補充相關說明釐清疑

義及並研擬配套措施。 

二、議題二：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審查意見： 

（一）依本計畫草案定位，強調農業及產業並重，促

進地方產業加值，帶動整體觀光產業發展，而 4

大發展軸與 7 大策略區，已明確將該縣土地依

資源及環境特性予以劃分，且進一步依城鄉發

展模式 1 核心、農業與產業雙十字軸、3產業圈

及 5 發展區方式，闡述該縣未來之空間布局，

亦尚符後續合整體發展需求，建議予以同意。 

（二）為因應發展需求，就後續所需「新增」二級產

業用地為 1014公頃，考量該等用地所需水電資

源及廢棄物處理能力尚能滿足該等需求，故建

議予以同意；至於住商用地之新增總量，因本

次並未提出相關計畫總量，請雲林縣政府後續

於辦理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如有

新增該類型用地需求時，應再妥予評估水電資

源供應或廢棄物處理能力，訂定適當發展總量。 

（三）反映於空間區位上，就本計畫草案所提「未來

發展地區」，建議如下： 

1.未來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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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符合雲林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且位屬國道

或快速道路交流道環域一定距離範圍內，或位

屬產業用地周邊，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

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建議予以同意。惟本次所

提案件並非全屬二級產業用地性質，大多屬農

創產業及農產園區，考量農業發展地區得作為

農業產製儲銷等多元使用，又部分係屬長期

(20～30 年)發展需求，故請一併再予評估是

否有劃設為未來發展地區之必要性；此外，並

請雲林縣政府提出整體產業發展構想，評估將

地方特色產業所需用地納入後續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再予劃設。 

（2）另請雲林縣政府參考本部營建署 109 年 3 月 18

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第 45 次研商會議

提供通案性處理原則，補充後續調整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 2類之 3 之原則及時程等相關事項。 

2.就 5 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共計 14案，面積 4,388公頃： 

（1）就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計 3 案（面積 3,777

公頃） 

○1 考量該 3案區位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

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雲林縣整體空間發展

計畫，且擴大虎尾都市計畫係為因應新舊

虎尾城區分屬不同都市計畫區，其間非都

市土地因高鐵虎尾站通車後周邊呈現蔓延

發展，建國一二村推動文化保存，尚有農

博、虎科大、空軍基地等重要區域，又擴

大斗六都市計畫係為因應雲科大校地跨都

市計畫區內外，既有都市計畫區人口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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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流動人口發展率約 78%，計畫範圍鄰近

雲科大校區及龍潭里，住宅及公共設施不

足，該二案亟需整體規劃，至新訂麥寮特

定區計畫係為因應既有麥寮工業區發展飽

和，周邊既有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達

119%，無法滿足人口居住需求，有提供相

關發展用地之必要，故該三案建議予以同

意。 

○2 然因新訂麥寮特定區計畫案內劃設住商用

地面積遠超過發展需求，建議應評估採分

期分區方式辦理，核實評估屬 5年內發展需

求者得先行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其餘調整為中長期未來發展地區。 

（2）就產業園區：計 9案（面積 421.8公頃） 

○1 考量該等用地之規劃，主要係以府內各部

門刻正規劃或已有初步構想者，其區位尚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

則，且位屬主要產業空間發展軸帶，故建

議予以同意。又其中麻園工業區案、工廠

擴建（二）（品高）、彰源產業園區等案件

面積小於 5公頃，惟各該案件均屬既有工業

區擴大，爰同意其面積不受於 5公頃之限制。 

○2 另本次所提馬鳴山工業區、麻園工業區

案、工廠擴建（一）（福懋）、工廠擴建（二）

（品高）、工廠擴建（三）（福懋二廠）等

案件並非屬依產業創新條例範疇，建議再予

釐清修正；另麻園工業區案、工廠擴建（一）

（福懋）、工廠擴建（二）（品高）、工廠

擴建（三）（福懋二廠）、彰源產業園區、Seii 

Lohas 產業園區等相關案件內容前後不一，

請雲林縣政府一併修正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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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科學園區用地：計 1案（面積 173 公頃） 

考量該案未經科技部列入預定開發範

圍，且非屬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科學園區 1,000

公頃範疇，建議參考科技部意見檢討修正，評

估劃設為未來發展地區，並納入後續得再新增

科學園區用地相關區位指導原則，且因位屬地

層下陷地區，後續用水方式應更為謹慎。 

（4）就口湖海口故事館：計 1 案（面積 15.5公頃） 

考量該案區位尚符合雲林縣整體空間發

展計畫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經雲林縣政府表

示，該案係為「延伸露營區主軸，塑造完整、

多元的口湖休閒旅遊核心」，故建議予以同意。 

（5）應儘量避免使用或影響有機集團栽培區（包含

馬光、溝埧、斗六、麻園等地區）等重要農業

生產範圍；又如有涉及災害型環境敏感地區

者，並應研擬土地使用規劃原則，俾後續指導

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 

（四）有關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導）計畫 1 節，請

雲林縣政府配合產業主管機關未登記工廠調查

作業結果，適度納入計畫修正，又因本次僅提

出19.7公頃綜合型產業園區以處理群聚未登記

工廠，請再予評估指明未登記工廠群聚範圍，

俾後續進行整體規劃；另考量後續俟清查作業

完成後，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等輔導措施隨

產業類別而有處理差異，建議雲林縣政府應進

一步研擬輔導措施。 

（五）有關輔導既有寺廟合法化 1 節，請雲林縣政府

依全國國土計畫專案輔導合法化原則，於符合

安全性、公平性及合理性等原則下，研訂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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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輔導措施並訂定績效管制標準，且適用區

位，參考本部民政司意見，以農 2 及農 3 較為

適宜，如有於國保 2 或農 1 輔導合法使用者，

並應提出不影響當地環境之相關配套措施，俾

引導土地合法使用，並兼顧環境永續發展；此

外，並應加強土地使用管制措施，避免後續新

增土地違規使用情況。 

三、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使用管制、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及其他事項 

審查意見： 

（一）有關本計畫草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方式，

除下列各項外，其餘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規定

之劃設條件及順序，建議予以同意： 

1.就國保 1及農 1 經劃設為城 2-3 者：經查其原因

係有部分河川及優良農地經劃入「新訂麥寮特定

區計畫」所致，建議雲林縣政府應補充納入後續

該都市計畫之規劃原則，以指導都市計畫配合辦

理相關作業。 

2.就農 1 劃設為農 2 者：考量經列為未來發展地區

者，應儘量避免使用符合農 1劃設條件之土地，

惟如有區位不可避免，得提出相關理由及說明

後，例外予以同意，並應研擬個案得調整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相關配套程序及機制，基於

前開考量，請雲林縣政府仍應按通案性處理原則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尚不宜逕將中長期未來

發展地區劃設為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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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城 1 及農 5：就本次所劃設之城 1 及農 5，基

於當地都市發展需求考量，建議予以同意；惟經

查當地尚有完整農業生產環境，請雲林縣政府再

予評估劃設為農 5，並請農業主管機關協助說明

農業資源投入政策方向，如本計畫草案仍有劃設

為城 1之必要時，建議納入該等農業區後續得於

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階段調整為農5之

彈性機制。 

4.就農 4及城 2-1：經查北港等鄉（鎮、市）境內

所有鄉村區均劃設為城 2-1，考量該等鄉村區並

非全屬城鄉發展性質，請雲林縣政府再予檢討調

整。 

5.就聚集甲、丁種建築用地：因涉及全國性處理原

則，該議題前經本部營建署邀集有關機關討論有

案，考量後續該等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或農

業發展地區，均不影響其合法建築權益，故建議

雲林縣政府配合按通案性原則調整為其他適當

國土功能分區。 

6.另針對本次提出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及城鄉發展

地區第 2 類之 1後續如屬「未來發展地區之中長

期產業用地 2公里範圍內者，得視產業發展用地

之未來發展建設期程，適度擴大本分區分類範

圍」1 節，考量前開分區分類後續範圍擴大得透

過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依據地方實際需求評

估劃設，因係屬通案性處理原則，故該項原則建

議毋須納入本計畫草案。 

（二）本計畫針對「暫准建地」、「既存宗教建築」、「新

設社福設施」、「新設觀光遊憩設施」、「新設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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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農業設施」及「新設地面型太陽能光電板與

風力發電機組設施」等相關使用，分別於不同

功能分區分類下訂定相關管制原則，建議如下： 

1.針對「暫准建地」部分：考量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前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專案小組會議就

該議題討論有案，建議比照前開會議決議，請雲

林縣政府再予評估是否有訂定之必要性；並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再予表明前開政策是否

延續辦理，俾本部納為後續審議核定參考。 

2.針對「既存宗教建築」部分：建議按議題二審查

意見（五）辦理。 

3.針對「新設社福設施」部分：依據雲林縣當地鄉

村發展特性，既有人口集居地區周邊大多屬農業

發展地區，為提供社福服務，以照顧當地民眾，

確有需要於農業發展地區設置之必要性，惟考量

該等需求應有整體規劃評估，故建議應於本計畫

草案或於後續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指定適當

設置區位後，始得於農業發展地區申請設置，以

避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 

4.針對「新設觀光遊憩設施」部分：考量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前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專案小

組會議就該議題討論有案，建議比照前開會議決

議，請雲林縣政府參考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草案之使用項目，明訂得容許之使用項目包含

旅館、住宿（民宿）、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遊憩設施、戶外遊憩設施等，為避免觀光遊憩相

關設施之設置影響當地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

展地區整體環境維護，建議雲林縣政府於成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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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計畫及觀光發展部門計畫提出明確發展總量

及空間適用範圍，並明訂績效管制標準及土地使

用管制配套機制，且一定規模以上觀光發展用地

並應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前開相關內容後

續並應再提大會討論確認。 

5.針對「新設地面型太陽能光電板與風力發電機組

設施」部分：依據本部研擬中之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草案，「再生能源設施」得於各種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申請設置，而本計畫草案係增加

特定區位之審議機制，以加強維護農業生產環

境，故建議予以同意。 

6.針對「新設休閒農業設施」部分，考量「休閒農

業設施」亦屬農業發展範疇，依據本部研擬中之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休閒農業設

施」屬農 1 容許使用項目，是否有新增該項目之

必要性，建議再予評估，如確有訂定之必要者，

請再予補充具體使用項目及訂定相關審查條件。 

7.本計畫草案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後續應由雲

林縣政府另依國土計畫法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函報本部核定，請雲林縣政府將該項作業納入

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敘明。 

（三）就本計畫草案建議之 1 處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以高速鐵路路線自行經虎尾鎮、土庫鎮、元長

鄉與北港鎮之路段，以高鐵兩側禁限建地區為

範圍劃定之最小單位做為建議範圍，考量經濟

部業已整合各部會提報整合型計畫，該案是否

仍有列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必要性，建議請

雲林縣政府參考該部意見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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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針對本計畫草案「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

關─第二節農地權益維護」提出農業權入憲、

財產權保障等內容，考量並未涉及空間規劃或

土地使用，且並非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應表

明事項，請作業單位併同嘉義縣政府意見，依

據農業及財政等有關機關意見提大會報告。 

四、其他 

（一）考量氣候變遷趨勢，請將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相

關內容，一併納入本計畫規劃評估，研擬都市

計畫及非都市土地相關因應策略。 

（二）請雲林縣政府依上述審查意見與本次會議與會

委員、民間團體及機關單位所提意見（詳如附

件）修正本計畫草案，並於文到 14 日內檢送審

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及修正後計畫草案內容

到本部營建署，並請作業單位查核確認後，提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 

（三）另本部國土計畫審議目前陸續審議 18 個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逐漸形成通案性處

理原則及作法，於本部核定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前，除請作業單位配合整理，並適時提

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外，請雲林縣政府

務必配合滾動修正本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俾計

畫內容更臻完備。 

（四）惟考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新增產業用地

之水、電資源，涉及國家整體資源調配，仍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提供意見，俾供雲

林縣政府納入規劃考量。又因產業用地總量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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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國國土計畫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分派，應與

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劃設情形併同

檢視是否超過前開總量規範，故後續俟其他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後，請作業單位評估本計畫

草案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再提大會討論

確認。 

（五）又考量雲林縣與彰化縣及嘉義縣空間發展關係

密切，應進行整體空間規劃，建議雲林縣政府

應於本計畫草案補充相關分析，並就涉及跨縣

市議題評估納入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敘

明，俾有關機關後續據以辦理。 

陸、散會(下午 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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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一、議題一：計畫人口及因應發展策略 

委員意見 

◎徐中強委員 

（一）有關居住容受力推估，按現有都市計畫與非都

市土地的可建築用地，可容納人口與計畫人口

有相當之落差，且未來發展地區面積相當大，

建議國土功能分區應配合計畫人口核實調整。 

（二）有關水資源容受力，看不出雲林縣水資源對未

來產業發展之檢核，產業用水需求大，而雲林

縣為農業大縣，農業與產業供水產生競合問

題，其因應策略為何，另民生用水就前述產業

與農業用水需求量大情況下，是否還可支持滿

足計畫人口需求之論述，請雲林縣府補充說明。 

◎劉曜華委員 

（一）雲林縣三個新訂都市計畫區，是否預留未來人

口分派量，建議雲林縣就都市計畫、非都市土

地人口分派分別補充因應策略。 

（二）有關容受力問題，六輕之產值為雲林縣第一、

二、三級產業產值的四倍，其用水量大，且未

來將稀釋雲林縣之農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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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俊秀委員 

（一）新訂麥寮特定區計畫規劃面積為 3,155 公頃，

為短期(5年內)開發，建議可分期分區開發，如

5 年內僅開發部分區域，以減少縣府財政負擔。 

（二）有關水資源問題，雲林縣農業用水多，加上產

業用水，民生用水是否還足夠承擔 68 萬人口。 

◎陳璋玲委員 

（一）計畫目標年人口 68萬人，是基於居住人口推估

及就業人數預估，後者係和雲林規劃的未來發

展產業而推估。既然雲林有願景想要發展產業

大藍圖，就必需對廢棄物、污水處理率及水資

源供應有較明確的對策。 

（二）目前廢棄物處理，雲林縣目前沒有焚化爐，廢

棄物是一個很大的環境問題。雖有提及規劃精

進型 MT計畫，但在報告中沒有較具體的作法，

如用地(列城 2-3)、期程等，建議應多加著墨。 

（三）另污水處理部分，已完成設施(斗六水資源中心)

及規劃中設施(虎尾水資源中心和北港水資源

中心)的污水處理率只有 8.08%，不足以因應未

來目標年人口，請問是否有其他策略解此問

題？ 

◎李心平委員 

（一）雲林、彰化水資源供給相當不穩定，而過去大

量使用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因此雲林農業產

業偏向用水量較少之農業生產。湖山水庫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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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目的是希望能減少地下水抽取量，湖山水

庫蓄水量為 8,000 多萬噸，是一個很小的水庫，

而集集攔河堰為川流水不是真正的水庫，而在

未來氣候變遷條件下，雲林係受旱災影響區

域，若川流水不足，水資源將大量短缺，這部

分報告書中並未敘明。 

（二）湖山水庫加上集集攔河堰之供應量，對目前雲

林縣之產業與民生用水已達頂，未來無新型水

資源開發計畫，而欲推動這麼多的新興產業與

特定區，勢必衝擊水資源。 

機關意見 

◎經濟部水利署(部分書面意見) 

（一）依 105年清理計畫，推估自來水系統供應量為 3

0.2 萬噸，雲林縣用水需求為 25.7 萬噸，尚餘

4.8 萬噸成長空間，其中不包含 1,014公頃新增

產業用地(2.5 萬噸)、173 公頃科學園區(2.8

萬噸)，未來配合縣府用水計畫書提報送本署審

查，本署將全力協助。 

（二）湖山水庫與集集堰聯合運用每日供水量 43.2 萬

噸能量，另支援嘉義、彰化後，尚餘 33.2萬噸，

雲林若無新增產業需求，則用水需求會下降。

雲林縣麥寮正推動海水淡化，可供 10 萬噸用

水，其中 2-5月沒有水權(調度彰雲水利會農業

用水)，其餘月份有 86 萬噸，可滿足雲林縣 28

萬噸用水需求。未來 111 年海淡廠完成後又可

減少 10萬噸，剩餘 18 萬噸需調度農業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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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雲林地區公共用水水源主要由集集攔河堰

與湖山水庫聯合運用，每日供水能力 33.2 萬

噸，可滿足現況每日 26萬噸用水需求。 

（四）雲林地區現況人口 68.6萬人，125 年計畫人口

微幅下降至 68萬人，可滿足雲林地區民生用水

需求。 

（五）本案雲林縣政府推估至 125年將增加工業用地 1,

014 公頃，新增用水需求 2.5 萬噸/日，用水需

求將成長至 28.5 萬噸，以 120 年供應能力 29

萬噸，可滿足雲林地區用水需求。 

（六）本署及相關單位近年全力推動穩定供水工作，

以滿足區域未來發展用水需求，本案推估 125

年前新增用水需求，除請縣府優先引進低耗水

產業並做好節水管理，並協助本署合作推動各

項開源、節流、調度及備援等相關工作，將可

滿足雲林地區未來發展用水需求，穩定雲林地

區長期供水。 

（七）雲林縣為目前全台地層下陷防治重點地區，歷

年監測結果，雲林縣仍持續在下陷中，行政院

核定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

畫(100-109年)，策略之一為請各部會加強各產

業包含民生、工業及農業等減抽地下水，以減

緩地層下陷。為利未來雲林縣各產業永續發

展，於土地使用管制上仍建請持續減抽地下

水，採行低耗水性作物或旱作、進行節約用水

等措施，以減抽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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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109 年 03 月 30 日能綜字第

10900503680號) 

（一）為確保各地隨電力穩定供應，請貴府依未來電

力負載成長需求，規劃適當電源設置區位，以

達各區域電力供需平衡。 

（二）建議可敘明再生能源計畫內容，並結合如盤點

太陽光電適宜發展潛能，訂定太陽光電發展區

位，以利引導業者選擇適宜區位，整體性推動

太陽光電設置。 

二、議題二：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委員意見 

◎陳璋玲委員 

目前規劃的未來產業用地以非都市土地為主，但都

市計畫工業區發展率約 50.74%，請問對於都市計畫區

內閒置未使用的工業區是否有何活化對策？例如規劃

做公園、長照、社福等公共設施，以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劉曜華委員 

（一）請補充說明新增的產業用地是否屬 3,311 公頃

總量管制範圍之產業用地。 

（二）請補充說明中科虎尾園區的使用屬性、面積及

需求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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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俊秀委員 

（一）因應人口老化，請說明長照、醫療用地是否有

納入規劃。 

（二）宗教用地不可再擴建、如有需要應經審查程序

確認。 

◎徐中強委員 

雲林沿海地區重要產業發展地區是否有較深入的

因應氣候變遷條適的策略與指導，是否在未來的計畫中

敘明。 

◎李心平委員 

（一）未登記工廠共 533 家，散落於本次國土計畫的

未來發展地區，並未劃設集中的區位收納，請

補充說明未來的管理措施。 

（二）請補充說明 533 家未登工廠的總面積、用地狀

況。 

◎鄭安廷委員 

（一）空間發展與人口、產業需求有關係，請補充說

明在萎縮的都市計畫地區應檢討發展範圍。 

（二）建議補充說明短期 420 公頃用地需求的整體性

規劃，說明需求的合理性。 

（三）發展有多種態樣，有工業發展與農村發展，雲

林縣政府應透過鄉村整體規劃作聯結以平衡不

同的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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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意見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109 年 4 月 17 日農

企國字第 1090211695 號) 

（一）草案(P.41)「參、海域保育或發展構想」項下

建議考量納入「漁業資源利用」相關規劃內容。 

（二）按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宜維護農地面積，

係採計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至第 3 類之農牧用

地及養殖用地、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都市計

畫農業區等面積總和。又依雲林縣國土計畫草

案提供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面積約 1,284 公

頃，然該縣考量該類土地係作為都市計畫儲備

用地，而不納入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一節，

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宜維護農地面積計

算及區位呈現之通案原則不符，建議修正。 

（三）雲林縣範圍內之非都市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加總為 90,408 公頃，至於

該市國土計畫宜維護農地面積以 73,401 公頃

計，約佔 81.19%；由於宜維護農地面積計算受

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影響，故建議再檢視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四）有關農田水利會灌區內，政府已投資相關農田

水利建設經費，建議以維持農業發展地區為原

則。經檢視草案(P.110)雲林縣國土功能分區及

分類示意圖，其劃設農業發展地區涵蓋雲林農

田水利會灌區；惟本案將部分應劃入農業發展

地區第 1 類改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土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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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未來發展地區，作為製造業、產業儲備用

地、觀光產業用地等發展區位，宜檢討是否對

農業生產環境造成影響，並重新評估渠等土地

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及納入未來發展地區

之合宜性。 

（五）依據有機農業促進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雲林

縣政府得依其轄區條件，劃設有機農業促進

區，雖目前雲林縣政府尚無劃設，惟未來該府

針對具劃設條件之潛力區域，應納入農業發展

地區第 1類至第 5類之優質農業生產區域範圍。 

（六）有關雲林縣劃設之未來發展地區區位，是否符

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得劃設未來發展地區之 7

種情形，且是否確與上位部門計畫有對應關係

並確具必要性，建請釐清說明。另基於上述未

來發展地區劃設範圍，避免與地區農產業發展

重點地區重疊，該範圍應審慎評估檢討，並依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避免使用符合農業發展地區

第 1 類劃設條件之土地。 

（七）查雲林縣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計 4,538 公頃，

另本會模擬建議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

之土地面積為 2,182 公頃；復經雲林縣政府評

估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面積計 1,284 公

頃，亦即有都市發展需求而劃入城鄉發展地區

第 1 類面積計 3,254 公頃，且據草案(P.117)所

示將作為未來發展腹地。然針對經雲林縣政府

評估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之都市計畫農業

區，似未因應產業、住商、觀光等需求規劃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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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發展區位，在成長管理計畫亦沒有指認上

述作為「因應未來發展儲備用地」之都市計畫

農業區轉用規劃，卻又見既有非都市土地將納

入未來發展地區之面積達 11,901公頃，明顯不

符合城鄉發展優先順序；且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 1 類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似得供產業、住

商、觀光等未來發展使用，而是否仍有新增城

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及未來發展地區劃設之

必要性及合理性，應適予說明並作必要之調整。 

（八）針對雲林縣規劃 6.8 千公頃未來發展地區作為

農創產業園區、農產業園區使用，考量其發展

項目不明確、且計畫年期為 30年，是否確有需

求，仍請縣政府再予評估及說明。另，上述計

畫倘屬農業發展性質，其與因應城鄉發展需求

而劃設未來發展地區之概念有別，應毋須納入

成長管理計畫及未來發展地區撰述，並建議於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項下說明。 

（九）雲林縣配合有機農業政策推動有機集團栽培

區，包含斗六台糖農園、溝壩農園、虎尾馬光

農場及古坑麻園農場等四處，係屬大面積且獨

立完整區塊、經營主體或縣政府已投入相關基

礎工程，故該類地區建議規劃為農 1，且針對雲

林縣政府提出諸多項產業發展計畫，對於區位

選擇應排除該類地區，且不得影響該地區生產

環境安全。 

（十）虎尾中科二期科技園區因位於高鐵沿線 1.5 公

里範圍內，屬於地層下陷嚴重地區，對於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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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之用水需求，不得抽取地下水，且建

議另行專管自濁水溪取水，以避免擴大地層下

陷範圍。 

◎經濟部工業局(部分書面意見-109 年 3 月 31 日工地字

第 10900405550號) 

（一）3,311總量管制的對象為依產業創新條例 33 條

編訂的產業園區，計畫中工廠擴建相關用地需

求不屬於總量管制範圍內。 

（二）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已於 109 年 3 月 23 日

提送內政部營建署，屬於中央國土計畫審議層

級。 

（三）有關二級產業用地需求為 1,014.1公頃（含短、

中、長期），其中短期需求為 421.8 公頃（計畫

草案第 35 至 36頁），相關論述應請雲林縣政府

再補充說明，包含表 2-21「本縣局處推估製造

業需增加面積」推算過程及文中提及屬經濟部

產業用地認定之面積約 1,014.1 公頃，而不以

目標年製造業總需求面積1,046.1公頃之原因。 

（四）有關劃入城 2-3 者計 421.8 公頃，仍請詳述未

來開發方式，屬依「產業創新條例」報編「含

製造業」之產業園區及「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

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區，將納入本部新增產

業用地 3,311 公頃之總量管制範疇。其餘屬都

市計畫工業區者，本部將視水電供給狀況衡量

是否支持納入新增產業用地（計畫草案第 54 至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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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配合台商回台土地需求中南部產業園區

開發方案」馬光農場，已列入雲林國土計畫新

增產業用地-褒忠機械科技產業園區，並劃入城

2-3。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中科虎尾二期不屬於科技部規劃的科學園區。 

◎本部地政司(部分書面意見) 

（一）請協助說明有關宗教團體劃入國保區的廟宇用

地與建築的合法化輔導措施。 

（二）計畫草案第 66 頁，有關未登記工廠分類管理輔

導表，建議補充非屬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輔導

轉型或遷移之期限。 

（三）計畫草案第 76 頁，有關虎尾都市計畫區北側 3

處用地，建議予以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部分，請說明其劃設條件之差異及原因。 

三、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使用管制、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及其他事項 

委員意見 

◎劉俊秀委員 

（一）有關觀光產業發展生態旅遊的構想，建議針對

計畫內容，補充更詳盡的說明，以增進規劃的

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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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縣長期於財政收支上捉襟見肘，在農業的

相關補貼與財政劃分，一直是討論的焦點。在

此請農委會說明，目前相關的補助方案、經費

狀況、辦理情形，回應縣府的相關訴求。 

機關意見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109 年 4 月 17 日農

企國字第 1090211695 號) 

（一）經查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之農業發展地區劃

設，與本會按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條件模擬結果尚有差距，建議再予檢視區位

說明如下： 

1.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劃設面積較本會模擬結果減

少約 1.2 萬公頃，主要差異區位尤以麥寮鄉、台

西鄉、四湖鄉、褒忠鄉範圍最多最廣；農業發展

地區第 2類劃設面積較本會模擬結果增加約 8.9

千公頃，主要差異區位尤以麥寮鄉、台西鄉、四

湖鄉、褒忠鄉、斗六市、林內鄉範圍最多最廣；

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劃設面積較本會模擬結果增

加 1 千公頃，主要差異區位在古坑鄉；農業發展

地區第 5類劃設面積較本會模擬結果減少約 9百

公頃，差異發生在虎尾鎮、斗南鎮、北港鎮最多

(其都市計畫農業區皆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2.針對草案(P.105)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劃設條件

納入「經雲林縣政府建設處認定之中、長期未來

發展地區，得予以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

以及草案(P.116)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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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位敘及「雲林縣亦將未來發展地區納入農業

發展地區第二類，為中、長期產業發展保留充分

的儲備用地」等節，劃設原則與國土計畫法第 2

0 條規定不符，應請刪除。此外，本案建議依全

國國土計畫規範之劃設程序重新檢討，優先劃農

業發展地區第 1類，再行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 

3.建議針對擬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土

地，作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產業園區使用部

分，應請提出具體理由、財務計畫及相關證明文

件。 

4.經查北港鎮、西螺鎮、斗南鎮、麥寮鄉等地鄉村

區，幾乎全數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似

不符全國國土計畫指導，爰建議依現地條件考量

劃設為農議發展地區第 4 類。 

5.建議審慎評估既有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與計畫

人口之落差，以及未來都市人口成長之可能性，

進而提出務實的城鄉發展需求。另建議正視縣內

都市計畫農業區範圍(例如斗南鎮、虎尾鎮、麥

寮鄉等)內之農業生產現況，考量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 5類，以利農政資源投入及農業永續經

營。 

（二）有關草案規劃中長期產業發展儲備用地，包含

農產業倉儲用地、農業創新產業園區等，倘屬

農業科技研發、農業產製儲銷等性質者，尚符

合農業發展地區使用指導原則，並建議以符合

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劃設條件之土地為優先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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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林縣目前有機集團栽培區包含斗六臺糖有機

農園、斗六溝壩有機農業園區、虎尾馬光有機

集團栽培區、古坑麻園有機農場等四處，上開

有機集團栽培區多屬大面積(10 公頃以上)，且

獨立完整之經營區塊，經營主體或政府機關亦

已投入相當資源於該等區域，爰上開有機集團

栽培區應以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為原則，並優先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以利長期永續經

營。 

（四）草案(P.130)針對本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林地，依

「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含

歷次補辦清理）放租之暫准建地，且適用「國

有林地暫准放租、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

續計畫」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

國土保育保安者，並認定無立即影響承租人生

命財產危害之虞者，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得

作住宅、零售設施、餐飲設施等使用一節，意

見如下： 

1.有關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僅列本會林務局經管

國有林地內之暫准放租建地，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得作住宅、零售設施、餐飲設施等使用，但

未明列其他公產機關如國產署、原民會經管之基

地租約，易引起其他機關經管山區聚落之民眾反

彈，允宜整體考量。 

2.本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暫准放租建地，如符合行政

院 104年間核定之「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

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處理原則，刻

持續依計畫辦理林班地解編，並更正編定為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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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用地，移交國產署接管，故未來類此已解編

並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之租地，可否作住宅、零

售設施、餐飲設施等使用，自應依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確定後依規辦理。 

3.至已形成山區聚落之區域，除本局依規辦理解編

並更正編定後移交國產署之放租建地，聚落內道

路、汙排水設施均缺乏整體規劃，建議縣（市）

國土計畫應就山區聚落參照原民部落方式劃定

一定範圍為整體規劃，並為用地編定，始能徹底

解決山區聚落土地使用之問題。 

（五）草案(P.135)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土地使用

指導事項第 5 點規定，對於休閒農業發展及其

管制原則，建議仍回歸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統一規定。 

（六）草案(P.135-136)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第

2 類、第 3 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擬規範「經

社福主管機關同意，且農業及水保機關認定不

妨礙農業生產者，得申請作社會福利設施使用」

一節，由於上開社會福利設施應屬縣民照顧相

關性質，應與人口集居地區及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整體思考空間配置區位之妥適性，並依循全

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相關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透過該類範圍適度擴大於既有鄉村

區周邊集中發展，而不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零星發展。至於草案(P.14

1)具體指明宿舍式長照機構擬設置區位，應於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中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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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草案(P.135-137)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至第

4 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擬規範「非屬於『嚴

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

施之農業用地範圍』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或設

立風機需經本縣國土審議委員會同意，得申請

設置」一節，本會認為農業發展地區之再生能

源設施設置，應以與農業經營相結合為原則，

其區位亦應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並應符合

環境、社會檢核標準。 

（八）草案(P.135-136)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第

2 類、第 3 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擬規範「既

存之宗教寺廟於國土計畫法施行前經列冊且已

取得土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者，經宗

教寺廟主管機關同意，且農業及水保主管機關

認定不妨礙農業生產者，得輔導其合法化」一

節，本會認為應符合中央宗教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研擬之專案輔導方案內容，且本項係屬全國

性通案議題，建議由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統一訂定。 

（九）草案(P.135-136)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之土

地使用指導事項，擬規範「位於本計畫指認之

未來發展地區(含中、長期產業用地，以及國

道、快速道路交流道 500 公尺或 250 公尺環域

之範圍)經產業及農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認定不妨礙農業生產者，得依產業發『產』情

況，優先申請變更功能分區分類」一節，似屬

未來發展地區是否得未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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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通盤檢討，而得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變更

之通案性原則，似非屬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建議刪除。 

（十）草案(P.136)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土地使

用指導事項，擬規範「具生態景觀資源，且符

合本案國土計畫新設觀光遊憩設施之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者，允許申請一定規模以下之設置遊

憩設施使用(包含旅館、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

施、遊憩設施、戶外遊憩設施等)」一節，除與

草案(P.142)適用區位不同外，意見如下： 

1.有關適用區位應於觀光部門發展計畫提出，並說

明其規定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以及不會導致相關

設施零星散布，進而影響上述區域農業生產環境

之管控措施。 

2.又查上述旅館(含國際觀光旅館、一般旅館等)及

大型觀光遊憩設施，必具有一定之外部性，勢將

對於周邊農業生產環境造成影響，應予審慎考

量，並且應避免破壞當地農耕景觀；如有具體區

位或群聚發展需要，應劃設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以有效推動觀光產業適性適地發展。 

（十一）草案(P.144)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第 2

類、第 3 類、第 4 類屬建築用地者，保障其新

設農舍之權利一節，經查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一內容，建築用地項下並

無「農舍」容許使用項目，且依區域計畫法編

定為甲種、乙種、丙種建築用地本可供「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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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故草案訂定「新設農舍之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缺乏必要性，建議刪除。 

（十二）依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108

年 7 月版)「土石流潛勢溪流」、「特定水土保持

區」係篩選建議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得參考環境

敏感條件，並非等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土

石流高潛勢地區」、「嚴重山崩、地滑地區」範

疇，先予敘明。 

（十三）本草案暫無提出「土石流高潛勢地區」、「嚴

重山崩、地滑地區」類型之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劃設建議，惟未來倘有建議劃設該類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需求，建議可先行檢討現行相關法

令，如現行機制難以達成復育功效或涉及多機

關權責，再考量透過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推動復

育工作。 

◎經濟部水利署(部分書面意見) 

（一）雲林縣長期有嚴重地層下陷的問題，各部會亦

持續針對彰雲地區減抽地下水工作，有相應之

措施。未來希望可推動農業用水減抽，以確保

水資源的安全，亦期望農事可朝向低耗水農作

為發展方向，建立更為永續的農業。 

（二）有關高鐵沿線地區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構

想，縣府建議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因本部所屬

權責對該區並無劃設需求，建議調整給更為迫

切辦理的權責單位。 



30 

（三）縣國土計畫所擬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所採範

圍基準為本署公告之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惟

國土計畫法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與本署之地

下水管制區定義並不相同，建議補充說明其差

異處。 

（四）草案第 344 頁提及成本效益可行性－在本部訂

定之地下水保育管理及地層下陷防治計畫的財

務評估－表示屬可行之部分，因該計畫範圍及

於全台，並不只限於彰雲地區，建議修正相關

內容說明。 

（五）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係針對有投入復育資源需求

者，所劃設之地區，惟當前已有相關相關計畫，

針對彰雲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投入經費與措施

改善。故建議再行評估縣國土計畫內容，以避

免相關計畫出現疊床架屋之情況。 

（六）第七章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章節，規劃將高鐵沿

線 150 公尺禁限建範圍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以維護高鐵通行安全，

並建議本部為劃設機關乙節，維護該重大設施

安全應屬交通部權責，本部無劃設該區之需

求，建請依規劃復育促進區之用意，檢討劃定

機關。 

（七）另查行政院已指示檢討前項雲彰行動計畫成

效，擬訂未來防治目標及工作項目，爰本部業

整合各部會相關工作擬訂行動計畫第二期計畫

(110-115年)，預計本年度提報行政院核定，如

經核定，此計畫為各部會減緩雲彰地區地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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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上位計畫，是否需再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區以

進行復育計畫，建請再考量。 

（八）有關經濟部 106 年 8月 30日廢止之「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係本部依據行政院核定「國土復育

策略案暨行動計畫」於 94 年 12月 15 日劃設公

告，惟因該行動計畫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爰

廢止該公告。與國土計畫法第 35條所列復育促

進地區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兩者劃設依

據、定義及目的不同，建請縣府釐清並檢討劃

設之必要性。 

◎經濟部能源局 

有關簡報第 80 頁在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新設太陽光

電及風力之構想，建議可參考「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9 條之規定辦理。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有關縣府提出地層下陷之管制，由於現象與造成原

因，兩者之對象與地區可能並不一致，建議針對欲管制

標的應再說明清楚。 

◎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計畫草案第 111頁、第 112 頁，請確認國 1、國

2 內包含乙種建築用地之說明是否誤植。 

（二）計畫草案第 105 頁，有關農 2 劃設條件新增經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認定之中、長期未來發展地

區，得予以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及第 1

06 頁有關城 2-1劃設條件新增屬未來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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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長期產業用地 2 公里範圍內者，得視產

業發展用地之未來發展建設期程，適度擴大本

分區分類中，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之

範圍、聚集達一定規模;與新增依原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甲種建築用地及丁種建築用地，經產業

及農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不妨礙農業

生產者，得依產業發產情況，優先申請變更功

能分區分類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等部

分，請釐清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或有新

增分類之必要。 

（三）計畫草案第 133頁，海 1-2、海 2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均訂有外傘頂洲範圍經觀光、漁業主管機

關同意後，得申請從事觀光遊憩與漁業相關使

用，請說明該範圍是否重疊劃設為不同分區及

分類。 

（四）有關國 2、農 1~3內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內宗教建

築合法化部分，請釐清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內專案輔導合法化係以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法令所訂專案輔導合法處理方案辦理之原則。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109 年 4 月 17日觀雲企字第 1090100239號) 

計畫草案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內容針對「新設觀光遊

憩設施」等相關使用，分別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

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下訂定：「具生態景觀資源，

且符合本案國土計畫新設觀光遊憩設施之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者，允許申請一定規模以下之設置遊憩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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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旅館、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遊憩設施、戶外

遊憩設施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下訂定：「4.

遊憩使用以生態旅遊、環境教育與自然資源體驗為主，

原則應經申請使用許可，其建築量體限制在一定規模以

下，且以必要性需求為限。」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P1

30、131、136)。考量本處轄區大多位屬依國土計畫法、

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等劃設之保育地區，各項觀光

建設受到限制，影響業務推動。故針對上開特殊土地使

用管制原則部分，敬表樂觀其成。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簡報第 75頁群聚甲種與丁種建築用地內容，縣

府建議另訂新的劃設方式。因與縣府討論時，

已提供 3種途徑作規劃參考，建議以新設城 2-

1 為劃設原則，若需要新創規劃方法，應補充說

明理由。 

（二）有關暫准建地的相關規劃疑義，因其他縣市亦

有相關問題，目前併同林務局意見研擬處理方

案。 

（三）有關太陽光電申請案件，若無一定規模，依全

國國土計畫僅需應經同意程序即可，無必須送

至國土計畫審議會之規範。故縣府欲於縣國土

計畫擬定需提交國土計畫審議會之構想，認為

屬因地制宜需求，尊重地方政府之構想。 

（四）城 2-1 之劃設有其原則，故無達到條件者，建

議修正為妥適的功能分區，以通案劃設原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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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若當前劃設原則無法符合其需求，可採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之途徑。 

（五）地下水管制區雖非國土保育功能分區，但事實

上具有環境敏感之屬性，建議於規劃與管制研

擬時，要考量環境要素加入相應之對應措施。

並建議應依主管機關水利署訂立之名稱撰寫。 

（六）針對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因水利署已表示

下期計畫刻正辦理中，建議縣府可再行評估，

相關內容是否尚有必須寫入縣國土計畫之必要

性。 

四、其他 

機關意見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一）針對雲林縣國家級農業物流特定區、大糧倉計

畫等屬中央核定推動相關事項，建議納入農業

部門計畫或相關章節說明外，針對草案(P.77-7

8)屬於農業產製儲銷、農業科技研發相關計

畫，應屬農業產業價值鏈發展項目，爰建議另

列為「農林漁牧業」。 

（二）查本案褒忠農產機械科技園區(城 2-3)及中科虎

尾基地第二期科技園區(城 2-3)，與虎尾馬光有

機集團栽培區相近，此農工並存之規劃，不得

影響該集團栽培區之運作，且中科虎尾基地第

二期科技園區位處黃金廊道(高鐵兩側1.5公里

範圍，嚴重地層下陷區域)，爰該園區之取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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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取用地下水，恐需另行自濁水溪專管取水，

建議專管供水之區域宜併涵蓋上開各園區及有

機集團栽培區，避免未來擴大影響地層下陷。 

（三）有關休閒農業部分，建請移列農業部門空間發

展計畫項下並說明發展策略。次查草案(P.83)

「七、休閒農業區：…林內休閒園區…」、草案

(P.143)「(二)適用區位：…觀光農場…」等用

語，與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係規範休閒農業

區、休閒農場及休閒農業設施等名稱不一致，

仍請釐清修正。又，林內休閒農業區之劃定，

仍須經本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公告劃設。 

（四）有關農村再生部分，建議敘明轄內農村再生整

體規劃構想，據以引導地區農村之發展方向；

另針對執行農村再生計畫或參與農村再生培根

計畫之農村社區區位及處數進行盤點分析，除

作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依據外，俾利於

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

農業資源投入等事項推動執行。 

◎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書面意見-109 年 3 月 31 日海洋環

字第 1090003151號) 

有關海域保育或發展構想策略，就建立海洋資料庫

及海域管理監測系統一節，建議宜有長期監測調查規劃

及維持一定頻度，俾為海域使用及保育策略檢視、擬定

與調適參據。 

◎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書面意見-109年 3月 31

日海保綜字第 10900023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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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海域涉及已預告之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範圍，且為中華白海豚出沒熱區，建議納入

計畫現況並補充復育規劃。 

◎原住民族委員會(書面意見-109 年 3 月 27 日原民土字

第 1090018192 號) 

本會就「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表示意見一案，經

查該縣轄範圍非屬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族地區，且無本

會核定公告之原住民族部落，本會無意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書面意見-109年 4月 15 日環署綜

字第 1090027870號) 

（一）雲林縣為農業大縣，建議應規劃畜牧廢棄物朝

循環經濟處理之相關用地。 

（二）依全國國土計畫環境保護設施發展對策，對於

事業廢棄物處理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規

劃或推動產業政策時，應依序考量以清潔生

產、源頭減量、資源循環及再利用等原則，並

預測未來 5 年所主管各別產業之重點廢棄物產

出情形，具體評估既有去化管道量能是否足以

負荷，據以規劃於適當區位設置充裕之廢棄物

處理設施，以達供需平衡，可結合產業界及民

間資源共同辦理，必要時會同設置區域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檢討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其所主管產

業發展之需求，於新設之產業園區、科學園區，

合理考量規劃配置適當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

設施用地。請於計畫書補充說明事業廢棄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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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設施之空間發展策略，並研析所轄事業之廢

棄物產出情形，評估劃設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用地。 

（三）計畫書第 149 頁「依淹水災害風險圖(推估時期)

10 分析」，疑有贅字，請確認。 

（四）另計畫書表 6-1 至 6-3 提出易致災區之研擬調

適策略係修改自 102 年期末報告，建議宜檢視

是否符合未來規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書面意見-109 年 4月 1日災防

業字第 1090000520 號) 

（一）本案調適計畫遵循內政部「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建議內容及操作原則撰

擬，評估該縣面臨淹水、坡地、乾旱災害之未

來風險，提出策略與行動計畫。 

（二）氣候變遷調適議題廣泛且需長期推動，相關策

略及計畫多涉及跨部門議題需共同合作，建議

考量建立跨單位協調平臺，或利用現有機制提

高決策層級，著重推動可整合且具綜效措施，

俾凝聚共識推動相關工作。 

（三）考量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災害防救等議題具

共通性、綜效、競合等多元關聯，建議可檢視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107-111年）推動策略與作為，將國家整體

發展方向納入後續策略修正參考。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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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內成本效益可行性，採用本署(地下水保育

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第 2 期計畫(104~109))之財務評

估內容，惟該計畫係針對全台評估，請縣府釐清後修正。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書面意見-109 年 3 月 30 日經

地企字第 10900020540 號) 

（一）有關「雲林縣國土計畫」及「雲林縣國土計畫

規劃技術報告」內容，於「空間發展計畫」章

節之「天然災害、自然生態、自然與人文景觀

及自然資源保育構想」內容，已有說明空間發

展、保育、管理或利用等相關對策及重點地區；

於「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章節之「劃定區位及

範圍建議」內容，已有提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劃定區位及範圍建議。 

（二）計畫草案第 4 頁，地質內文，「…惟東南丘陵區

域林內鄉、斗六市、古坑鄉，地層屬更新世之

頭嵙山層，包括火炎山礫石、雨香山砂岩。…」，

更正為火炎山礫岩段、香山砂岩段。(規劃技術

報告書第 46 頁，意見亦同)。 

（三）計畫草案第 6 頁，圖 2-2，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標示不明確，建請修正。（規劃技術報告第 5

3 頁，圖 2-18，意見亦同）。 

（四）計畫草案第 6 頁，圖 2-2 雲林縣第 2 級環境敏

感地示意圖，建議請地下水補注區用詞，修正

為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或地下水補注地

質敏感區。以及該圖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之範圍似有誤，查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補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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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敏感區(G0001)，於該縣市涉及行政區為西螺

鎮、莿桐鄉、林內鄉、斗六市及古坑鄉之部分

區域，請修正。(規劃技術報告書，意見亦同)。 

（五）計畫草案第 6 頁，圖 2-2 圖例有列活動斷層，

但未見活動斷層圖資。 

（六）計畫草案第 47 頁，圖 2-13 雲林縣地質與地層

示意圖，可見古坑鄉山地區域，尚有三峽群及

其相當地層、錦水頁岩及其相當地層、卓蘭層

及其相當地層等地層分布，文圖宜相對應。 

（七）計畫草案第 111頁，二、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第 1 段第 5行「環境敏感區（山崩與地滑）」應

修正為「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規劃技

術報告第 269頁，，二、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意見亦同）。 

（八）計畫草案第 149 頁，表 3-2 梅山斷層與彰化斷

層目前未分布於雲林縣。 

（九）計畫草案第 152 頁，本節敘述本縣坡地災害風

險僅只有古坑鄉，但雲林縣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分布於林內鄉、斗六市及古坑鄉，另兩鄉/

市建請一併納入考量。（規劃技術報告第 330

頁，本節意見亦同）。 

（十）計畫草案第 159 頁，本所劃定公告之「山崩與

地滑地質敏感區」，資料屬性含山崩目錄、潛在

大規模崩塌及順向坡，係「曾經發生土石崩塌

或有山崩或地滑發生條件之地區，及其周圍受

山崩或地滑影響範圍」，並非等同國土復育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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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嚴重山崩、地滑地區」的範疇，報告書

納參時應予以敘明。（規劃技術報告第 11 頁，

第九點、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及第 3

37 頁，第二點，意見亦同）。 

（十一）規劃技術報告第 338 頁，圖 7-1 為土石流高

潛勢地區圖，但圖面誤植成地質敏感區山崩與

地滑，請修正。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109 年 03 月 30 日能綜字第

10900503680號) 

（一）請補充能源設施（如發電廠、變電所（站）及

相關線路等）策略及區位論述，並於空間規劃

時預留相關土地、安排適當管線路徑。 

（二）「國土計畫」發展策略為「配合天然氣發電占比

將逐年提升與低碳天然氣發電等政策目標」規

劃新（擴）建天然氣接收站及相關卸收輸儲設

施，以促進天然氣供應穩定。 

（三）因天然氣為乾淨能源，建講評估業者於轄內既

有港區土地興建天然氣接收站之可能牲，以因

應未來新增用氣需求，並於「雲林縣國土計晝

（草案）」補充相關天然氣輸儲設備規劃之論

述。 

（四）建議可依據全國國土計畫精神，增加複合式設

置太陽光電模式，例如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9條所定「推動

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專區計畫範圍」劃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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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以不影響土地有用途為前提、提升土地利

用效率。 

◎經濟部礦務局(書面意見-109年 03月 30日礦局石一字

第 10900032660號) 

（一）計畫(草案)第二章有關海域區位許可情形中描

述「…其中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屬離島抽沙

區」惟據查貴縣及本局目前並無核准土石採取

案件。本區位範圍如為填海造地案件之抽沙行

為，亦須依土石採取法及相關子法申請核定，

爰該資料建請再予釐清並依程序辦理申請。 

（二）雲林縣礦業發展部分，目前該轄內尚無設定礦

業權，而土石採取發展部分，該轄短期內暫無

規劃推動陸上土石採取需求，爰本局無意見。

惟考量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依國土計

畫法第 15條規定，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

作必要之變更，故後續該縣如有新設定礦業權

或發展陸上土石採取之需要時，於該縣國土計

畫通盤檢討時機，將再建議礦業或土石採取納

入其國土規劃。 

◎教育部(書面意見-109 年 3 月 31 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048393號) 

國土計畫（草案）第 83 頁記載「籌設縣立圖書總

館」，惟查雲林縣政府並未報送本部 108-111 年「建立

縣市圖書館中心實施計畫」之興建中心館（總圖）申請

案，倘該府有規劃設置總館之需，本部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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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書面意見-109 年 3 月 30 日臺教

體署設(一)字第 1090010782號) 

有關雲林縣政府所提「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

涉及體育設施部分，本署無意見，後續開發建請該府依

相關規定辦理。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書面意見-109年 4月 8 日臺

教國署國字第 1090036168號) 

有關審議「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之「少子女化

校園活化再利用議題」部分，本署無意見。 

◎交通部(書面意見-109 年 4 月 8 日交授運計字第

10905002530號) 

本案依「雲林縣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檢核表」所列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發展對策查核項目，檢視報告書內

容，建議如下： 

（一）有關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計

畫中交通運輸部門一節，本部研擬通案性原則

如下，請雲林縣政府依此原則詳予檢視轄區計

畫。 

1.對於本部主管之計畫，經行政院核定者，建議納

入交通運輸部門章節中說明。 

2.本部主管之計畫，如尚未核定，然屬行政院、本

部對外宣示之重大政策或方案，建議納入交通運

輸部門章節中說明；如非屬行政院、本部對外宣

示之重大政策或方案，建議暫不納入交通運輸部

門章節中說明，已依相關審議要點送審者，依既

有審議程序辦理，俟核定後予以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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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地方政府主管之交通建設計畫，如無與全國

國土計畫中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衝突，原則尊

重，以預留未來發展建設之可能性。 

（二）報告書第 85 頁，有關「交流道改善」提及「擬

於縣道 158 甲線之既有分離式交流道增設北側

進出匝道改善一完整鑽石型交流道」一節，屬

尚未核定之計畫，建議暫不納入交通運輸部門

章節中說明，俟核定後予以納入。 

（三）報告書第 85 頁，有關鐵路立體化納入發展對策

一節，查雲林縣政府所報「斗六市區鐵路立體

化計畫可行性研究」刻正由交通部依「鐵路平

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

作業要點」辦理審查作業，建議該計畫後續依

前揭要點循序審議，俟行政院核定後予以納入。 

（四）報告書第 86 頁及規劃技術報告書第 33 頁均提

及麥寮工業港轉型國際商港(或工商綜合港)，

並推動自由貿易港示範區一節，意見如下： 

1.麥寮港現行為工業專用港，為經濟部工業局所轄

管，因麥寮港非屬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3 條所稱之國際港口。因此麥寮港倘欲申設為自

由貿易港區，可由經濟部工業局依同條例第 7條

第 1 項規定之申設程序辦理。 

2.麥寮港轉型為工商綜合港，適法性及需求不足，

亦難以與臺中港相互搭配，說明如下： 

（1）適法性及合理性：由於麥寮港與國際商港於法

令依據、管理體制、服務對象、產權及港埠費

率收取等均有極大差異，亦涉及國家政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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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管理事宜調整、法令修訂、變更投資興建協

議及調整費率收取方式等議題，均有待經濟

部、麥寮工業區專用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交

通部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透過法令修訂

及機關(構)協調，始能完成改制符合適法性與

合理性。 

（2）使用需求及吸引貨源之誘因有待評估：依國內

目前產業型態，未來可能使用麥寮港之業者應

以於雲林縣設廠之公司為主，多採貨櫃方式進

出口，惟其貨量恐無法吸引航商定期彎靠，又

內陸運輸成本、港埠費率及貨櫃集散站設置等

因素，涉及土地使用與相關法規，均直接影響

國際航線停靠意願。 

（3）對港區附近社經環境之負面衝擊：麥寮工業專

用港緊臨麥寮區，裝卸設施(管線或輸送帶)

佈設，多按廠商需求由港區直接串連至工業區

儲槽或堆儲場；惟部分產品內銷須採槽車或其

他方式經聯外道路運輸，加以既有上下班通勤

流量，對聯外運輸系統已產生相當之交通負

荷。倘轉型為工商綜合港，所增加之貨物運輸

需求，並未在原規劃聯外運輸系統內，將造成

附近居民生活品質、環境污染、噪音、交通安

全等嚴重負面影響；其衍生之貨物運送交通

量，政府須為此再花費大量成本構建聯外運輸

系統，並造成既有臺中港等國際商港已投入交

通網路建設之浪費，增加社會總成本。  

（4）對國際商港競爭及既有產業之影響：依產業創

新條例設置之工業專用港，享有租稅、土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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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貸款等多項優惠，且船舶進出港及貨物裝

卸皆不需繳納商港服務費；反觀依商港法設置

之國際商港，需提供公用及軍用碼頭，港口經

營年度盈餘需分配予商港所在地地方政府、航

港建設基金及繳交國庫，對進出港之船舶及裝

卸之貨物收取商港服務費，可見工業港之開發

經營成本低於商港，倘變更其專用目的，原商

港之貨源恐將大幅移轉至工業港，不僅將造成

國家港埠資源之不合理競爭與閒置，更將衝擊

現行商港相關產業之生計，並影響各國際商港

之分工及整體競爭力。 

（5）麥寮港與臺中港均位處相同的腹地，同一區域

相鄰不遠，兩座國際商港將造成資源重置、行

政資源浪費、爭食貨源，亦危及港區產業永續

發展的穩定性。考量臺中港之發展尚未達到飽

和，亦已投入各項興建工程，以因應新興產業

發展需求及滿足國家能源政策，此外，配合航

港體制改革，國內七大國際商港已由原來之相

互競爭逐漸轉變為資源分享、服務整合之發展

模式，以提升整體港埠在國際海運市場之競爭

力，爰建議麥寮港不轉型為國際工商綜合港，

以避免臺中港港埠設施閒置，影響現行國際商

港相關產業之生計，進而影響各國際商港之分

工及整體競爭力。 

4.綜上，麥寮工業港轉型國際商港非屬已核定計

畫，建議不納入交通運輸部門章節中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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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4 月 17日觀雲企字第 1090100239號) 

（一）規劃技術報告 P303，六、新設觀光遊憩設施之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二)適用區位部分，建議新

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以符合報告中土管

內容前後一致性。 

（二）規劃技術報告 P348，表 8-1 中央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協助事項(七)海岸保育利用，查海

岸管理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故建請刪除將本處

列為該項主辦機關之部分。 

◎文化部 (書面意見 -109 年 4 月 10 日文綜字第

1093010574號) 

（一）未來雲林縣國土功能分區將劃設國土保育地

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

地區等，有關文化資產所在區域請依所在區位

納入上述土地使用分區中，並請載明應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等相關法規規定

予以保存維護及管制。另有關文化資產所在區

域建請依所在區位納入並標示或套疊於各土地

使用分區中，並請載明應依文資法等相關法規

予以保存維護及管制；另目前內政部已建立環

境敏感地查詢機制，後續土地使用及相關營建

工程計畫或開發行為等仍請依文資法等相關法

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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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下稱計畫草案)及規

劃技術報告書，建議修正如下： 

1.規劃技術報告書 P.53：未標明雲林縣境內國定古

蹟二處位置。 

2.有關計畫草案 P.5「五、環境敏感地區」及規劃

技術報告書 P52「五、環境敏感地區」部分，經

查雲林縣現行公告聚落建築群及文化景觀，未列

入相關圖面中表明位置及範圍，有關國土計畫及

其規劃技術報告內之雲林縣境內文化景觀、聚落

建築群數量及圖層套疊，請洽主管機關雲林縣政

府再予補充及確認。 

3.規劃技術報告書 P.153「(五)文化景觀空間規

劃」，請載明應依文資法等相關法規規定予以保

存維護及管制。 

（三）有關「爭取國家級宗教博物館」部分： 

1.查雲林縣共計兩處國定古蹟-北港朝天宮及麥寮

拱範宮，惟計畫草案僅敘及北港朝天宮為旅遊核

心，應加以補述北港朝天宮及麥寮拱範宮之相關

資訊，並以圖面表示縣內較具重要性之廟宇。 

2.又計畫草案 P.83「爭取國家級宗教博物館」與規

劃技術報告書 P.221「爭取國家級宗教博物館」

部分，依據《博物館法》第二條「本法所定事項，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辦理。」查宗教事務之主管機關為內政

部，爰本案國家級宗教博物館部分建議另請內政

部提供意見。 

（四）有關「考古遺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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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雲林縣境內目前無國定考古遺址，另檢視規劃

技術報告 P.150所指兩處考古遺址，經查為縣定

古坑大坪頂考古遺址及古笨港考古遺址。又依據

民國 96 年《雲林縣考古遺址普查計畫成果報告

書》調查結果，雲林縣共 71 處考古遺址。故有

關計畫草案及其規劃技術報告內之雲林縣境內

考古遺址數量及圖層套疊，請洽主管機關雲林縣

政府再予補充及確認。 

2.考量因計畫範圍內已涉考古遺址(指定、列冊及

疑似)，依據文資法第 57、58 條規定，應通知主

管機關雲林縣政府採取必要維護措施。又因雲林

縣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將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海洋

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等，

請將上開考古遺址所在位置納入上述土地使用

分區中，並請雲林縣政府研議保存維護方式。 

（五）有關「具古物文化資產價值」部分： 

1.雲林縣目前境內古物類文化資產計重要古物 1

案、一般古物 41件，其中以宗教文物數量最多，

且多寺廟建築附屬物，依《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

法》第 5 條規定：附屬於建築物之繪畫、雕刻或

裝飾性物件等古物，應以現地保存為原則，非必

要不得採遷移保存作為。 

2.另雲林縣截至目前業辦理境內北港鎮、二崙鄉、

元長鄉、土庫鎮、西螺鎮、虎尾鎮及褒忠鄉等地

點之文物普查。計畫草案內容如涉具古物文化資

產價值之範圍，請依據文資法第 76、第 77 條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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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水下文化資產」部分： 

      雲林縣國土計畫範圍雖未涉及已劃設之水

下文化資產保護區、列冊管理及其他適當方式保

存之水下文化資產，惟因本案計畫範圍涉及陸域

及海域，依據本部文化資產局現有資料，該計畫

範圍尚未進行水下文化資產相關調查，爰為利水

下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倘後續有水域開發、利

用行為（含興建工程），直接或間接影響海床及

其底土、陸域內水域水底及其底土環境，或直接

或間接影響或損及海床及其底土或陸域自然形

成水域、人工湖庫及運河下之水體、水底及其底

土之活動，請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

第 10 條、第 13條規定辦理。 

◎本部消防署(書面意見-109 年 4 月 1 日消署企字第

1091313249號) 

（一）本案建議參考各類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第二編災

害預防項下國土與城鄉章節之內容研訂國土計

畫。 

（二）第六章建議增列轄內各類型可能發生災害土地

使用因應策略，並針對空間、土地規劃耐災能

力進行評估，訂定相關人口、產業或土地使用

方式之調適策略，包含避難收容場所、防災公

園、防救災據點等基礎建設之規劃。 

◎本部營建署國民住宅組 

（一）整體面：本部依據住宅法及行政院 104 年 9 月

核定之整體住宅政策，從「健全住宅租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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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提供多元居住協助」及「提升居住環境

品質」等 3 大面向，擘劃未來住宅政策發展方

向，以達國人「住者適其屋」之住宅政策目標，

查「臺南市國土計畫草案」第五章第一節、住

宅部門敘明該府透過強化推動弱勢租屋補貼與

包租代管服務，協助弱勢者居住，及建置雲林

縣住宅及不動產資訊網，尚符合行政院核定之

整體住宅政策，請補充「提供多元居住協助」

其他措施如社會住宅，以及「健全住宅租售市

場」、「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等相關住宅措施及

策略作法。 

（二）租金補貼：請雲林縣政府賡續辦理「整合住宅

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提供租金補貼、自購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等居住

協助措施，以協助一定財產及所得以下之家庭

或個人獲得適居之住宅。 

（三）社會住宅：本部刻正推動「8 年 20萬戶社會住

宅興辦計畫」，其中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12萬戶，

包租代管社會住宅(民間空餘屋)8 萬戶。本部規

劃屏東縣直接興辦社會住宅目標值為 600 戶，

建議於斗六市(缺額 363 戶)、虎尾鎮(缺額 237

戶)興辦，與住宅供需有相關聯性，建請雲林縣

政府納入「雲林縣國土計畫草案」。 

（四）住宅供需：上述草案中涉住宅部門部分，依據

住宅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略以：「……住宅計

畫及財務計畫，應視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

項：……三、社會經濟發展、國土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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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都市計畫、產業、人口、住宅供需、

財政狀況、住宅負擔能力、居住品質及原住民

族文化需求。……」，貴縣並已完成建置「住宅

及不動產資訊系統」提供相關不動產資訊，故

建議貴縣草案應得進一步蒐集、擷取轄管範圍

內住宅供需、低度利用、負擔能力等統計資料，

分析納入於貴縣國土計畫中，以做為計畫中住

宅部門政策之基礎依據。 

（五）居住品質： 

1.為強化政府積極主動作為，快速篩選潛在安全疑

慮之建築物，本署自 106 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縣府累計完成快篩件數計

165 件，其中快篩分數超過 45 分計 64 件，依 10

8 年 8 月 5 日「研商建築物結構快篩成果納入公

安申報相關事宜第 2 次會議」決議，針對快篩後

具高潛在危險疑慮之案件(快篩分數超過 45 分

者)，建議地方政府於一定輔導期限內，通知民

眾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倘未於輔導期限內完

成耐震能力評估者，研議納入公安申報辦法強制

評估。請縣府儘速依上開會議決議，輔導具潛在

安全疑慮之建築物，辦理耐震評估，並請就相關

輔導措施，納入本計畫草案中。 

2.為避免老舊建物於危老或都更重建前，因大地震

造成建築物倒塌，本署自 108年起推動階段性補

強補助，109年已核定縣府 5 件補助案，請縣府

積極輔導民眾申請，提升居住安全。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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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草案第 14頁，第二章、第一節、陸、二、

海域區位許可情形部分，缺漏本部 107 年 11 月

22 日許可之「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

案，請補正，另「離島抽砂區」請修正為「雲

林離島工業區抽砂區」，較為明確。 

（二）本計畫草案第 39頁，第三章、第一節、貳、一、

（二）所提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土地防災策略

部分，查該內容係本部 106年 5月 16 日公告實

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內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土地利用原則，是否納為本計畫防災策略予以

尊重，惟查本部 107 年 4 月 30日公告「全國國

土計畫」針對地層下陷地區防災策略，明訂「地

層下陷導致易淹水地區宜加速研擬整體治水及

產業調適策略並研擬整體土地規劃，進行低地

聚落處理及農（漁）村轉型。」併請參納。 

（三）本計畫草案第 41頁，第三章、第一節、參、六、

保護離岸沙洲「利用離岸沙洲定砂，例如堤外

草澤生態系統營造及堤內造林等方式，持續堤

岸整建保留砂源」部分，查行政院審議中之「一

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載明「雲林海岸南端

之外傘頂洲係為抵禦波浪之天然屏障，能降低

其後側遮蔽區內養殖產業及沿岸防護設施之威

脅，雖沙洲近面積有逐漸縮小且往陸側移動之

趨勢，惟其屬於海岸自然沙洲，且變遷原因尚

待進一步釐清，故現階段應併同前述持續監

測，除海岸漂沙補注外，應避免工程措施介入，

並於下一階段防護計畫通盤檢討時，再研商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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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及提擬相關因應措施。」，併請考量，避免堤

岸整建工程。 

（四）本計畫草案第 103 頁，表 5-1 國土保育地區劃

設條件一覽表之表名部分，查該表非僅呈現國

土保育地區，尚包括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

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請修正。 

（五）本計畫草案第 132 頁至第 133 頁，第五章、第

三節、貳、二、涉及海洋資源地區各分類之土

地使用指導事項： 

1.考量「綠能設施」係歸屬「非生物資源利用」，

且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5 項及「重大之公共

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準」規定，能源設施

之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 30 公頃以

上者，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故各分類

所提「綠能設施」部分皆請刪除，無須重複提列，

避免疊床架屋。 

2.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及海洋資源地區第二

類所提「外傘頂洲範圍經觀光、漁業主管機關同

意後，得申請從事觀光遊憩與漁業相關使用」部

分，惟查本計畫草案第 142頁敘明「…外傘頂洲

範圍，具生態景觀資源，且屬觀光發展性質者，

經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第三類者。」，

針對外傘頂洲之分類不盡相同；且查海洋資源地

區第三類係指「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故若於外傘頂洲有觀光遊憩與漁業使用需求，仍

請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之 2

規定，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俾銜接劃設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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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有排他性之設施）或海

洋資源地區第二類（無設施或有相容使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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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民間團體發言摘要 

◎環境法律人協會/黃子芸 

（一）雲林縣國土計畫的規劃技術報告書，分析詳盡、

撰寫清楚，是值得嘉許的部分。 

（二）雲林縣預計新增大量的城 2-3 用地，是目前各

縣市中編列數量最多者，然而縣人口推估趨勢

呈負成長走向，在目前用地可滿足產業需求的

情況下，是否需要編列如此大的用地。建議縣

府再行評估需求用地面積總量。 

（三）有關麥寮特定計畫區編列城 2-3，因該區目前並

無達到預期發展，但又計畫編列相當大面積的

新訂擴大用地，建議再行斟酌評估其劃設之必

要性。 

（四）雲林縣水資源長期缺乏，產業用水調度吃緊，

建議有關產業部門發展的計畫，應確保水資源

容受力足以支應，在各部門調度穩當的情況下

發展，是較為妥適的方向。 

 

 










































	1090414-雲林縣國土計畫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3月30日（星期一）上午9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召集人繼鳴、劉召集人俊秀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陳仲篪
	伍、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計畫人口及因應發展策略
	審查意見：
	二、議題二：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審查意見：
	AA考量該3案區位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雲林縣整體空間發展計畫，且擴大虎尾都市計畫係為因應新舊虎尾城區分屬不同都市計畫區，其間非都市土地因高鐵虎尾站通車後周邊呈現蔓延發展，建國一二村推動文化保存，尚有農博、虎科大、空軍基地等重要區域，又擴大斗六都市計畫係為因應雲科大校地跨都市計畫區內外，既有都市計畫區人口加上學生流動人口發展率約78%，計畫範圍鄰近雲科大校區及龍潭里，住宅及公共設施不足，該二案亟需整體規劃，至新訂麥寮特定區計畫係為因應既有麥寮工業區發展飽和，周邊既有都市計畫人口...
	AA然因新訂麥寮特定區計畫案內劃設住商用地面積遠超過發展需求，建議應評估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核實評估屬5年內發展需求者得先行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其餘調整為中長期未來發展地區。
	AA考量該等用地之規劃，主要係以府內各部門刻正規劃或已有初步構想者，其區位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且位屬主要產業空間發展軸帶，故建議予以同意。又其中麻園工業區案、工廠擴建（二）（品高）、彰源產業園區等案件面積小於5公頃，惟各該案件均屬既有工業區擴大，爰同意其面積不受於5公頃之限制。
	AA另本次所提馬鳴山工業區、麻園工業區案、工廠擴建（一）（福懋）、工廠擴建（二）（品高）、工廠擴建（三）（福懋二廠）等案件並非屬依產業創新條例範疇，建議再予釐清修正；另麻園工業區案、工廠擴建（一）（福懋）、工廠擴建（二）（品高）、工廠擴建（三）（福懋二廠）、彰源產業園區、Seii Lohas產業園區等相關案件內容前後不一，請雲林縣政府一併修正檢核表。

	審查意見：

	陸、散會(下午 1 時 20 分)
	附錄 1、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一、議題一：計畫人口及因應發展策略
	◎徐中強委員
	◎劉曜華委員
	◎劉俊秀委員
	◎陳璋玲委員
	◎李心平委員
	◎經濟部水利署(部分書面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109年03月30日能綜字第10900503680號)

	二、議題二：空間發展、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陳璋玲委員
	◎劉曜華委員
	◎劉俊秀委員
	◎徐中強委員
	◎李心平委員
	◎鄭安廷委員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109年4月17日農企國字第1090211695號)
	◎經濟部工業局(部分書面意見-109年3月31日工地字第10900405550號)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本部地政司(部分書面意見)

	三、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使用管制、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其他事項
	◎劉俊秀委員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109年4月17日農企國字第1090211695號)
	◎經濟部水利署(部分書面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書面意見-109年4月17日觀雲企字第1090100239號)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四、其他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書面意見-109年3月31日海洋環字第1090003151號)
	◎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書面意見-109年3月31日海保綜字第1090002365號)
	◎原住民族委員會(書面意見-109年3月27日原民土字第1090018192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書面意見-109年4月15 日環署綜字第1090027870號)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書面意見-109年4月1日災防業字第1090000520號)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書面意見-109年3月30日經地企字第10900020540號)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109年03月30日能綜字第10900503680號)
	◎經濟部礦務局(書面意見-109年03月30日礦局石一字第10900032660號)
	◎教育部(書面意見-109年3月31日臺教秘(一)字第1090048393號)
	◎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書面意見-109年3月30日臺教體署設(一)字第1090010782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書面意見-109年4月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036168號)
	◎交通部(書面意見-109年4月8日交授運計字第10905002530號)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書面意見-109年4月17日觀雲企字第1090100239號)
	◎文化部(書面意見-109年4月10日文綜字第1093010574號)
	◎本部消防署(書面意見-109年4月1日消署企字第1091313249號)
	◎本部營建署國民住宅組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環境法律人協會/黃子芸


	1090414-1091078354-雲林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 簽到簿

